
- 1 -

2024

2024年，宁县财政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推进预算绩

效管理工作的部署要求，牢固树立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理

念，围绕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，注重用好绩效评价“指挥棒”。

在健全制度、创新方法、细化举措、结果应用等方面下功夫，打

好“管、评、用”组合拳，真正让预算绩效管理成为推动财政精细

化管理的一把利刃，圆满的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。

一、强管理，构建制度体系。制定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宁发〔2023〕13号）《宁县预算绩

效管理办法》（宁财发〔2023〕63号）《宁县部门预算项目事前

绩效评估管理办法》（宁财发〔2023〕63号）《宁县部门预算绩

效目标管理办法》（宁财发〔2023〕63号）《宁县部门预算绩效

运行监控管理办法》（宁财发〔2023〕63号）《宁县项目支出绩

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》（宁财发〔2023〕63号）《宁县项目支出

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》（宁财发〔2023〕63号）《宁

县预算评审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宁财发〔2024〕7号）《宁县预算

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暂行办法》（宁财发〔2024〕34号）《宁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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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取值指引<试行>的通知》

（宁财发〔2024〕10号）《宁县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<

试行>》（宁财发〔2024〕13号）《宁县县级财政预算绩效评价

工作规程》（宁财发〔2024〕14号）《宁县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

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暂行办法》（宁财发〔2023〕81号）。通过一

系列整章建制，建立了财政部门主导，预算单位配合，审计部门

参与的管理机制，初步构建起全县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基本实现

了制度可循、操作规程明确的管理目标。

二、靶向严评，为资金提效。按照《甘肃省预算评审管理实

施细则》要求，围绕项目支出全生命周期管理，灵活运用“评估

十评审”“核查+评审”等方式实施评估。评估内容包括巡视、

审计、财会监督等发现问题的项目，拟新出台的重大政策和项目、

申请增加预算的已有重大政策和项目、即将到期的重大政策和项

目是否应延续执行的项目等。按照资金使用单位按要求出具事前

评估报告，县财政局组织力量对资金使用单位出具的事前评估报

告进行复核，复核合格予以支持，复核不合格的反馈单位进行整

改，整改仍不合格不予支持。今年以来，在预算执行中，对 122

个业务类项目、223 个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价，送审金额

79009万元，审定金额 69997万元，审减资金 9012万元，审减率

11.4%。充分发挥绩效管理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引导约束作用。

三、聚力绩效评价，提升评价质量。一是在财政一体化 3.0

系统完成下达项目绩效自评任务 5343个，完成自评 5343个；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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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整体绩效自评自评任务 271个，完成自评 271个。同时，按照

市局统一安排部署开展了自评复核工作。通过复核，发现存在的

问题涉及 99个项目，其中：整体支出 30个，涉及 29 个单位，

项目支出 69个，涉及 40个单位，整改完成 99 个。中省转移支

付复核反馈问题项目 333个，对于未开展自评及其他类问题，按

照一项目一报告要求，深入开展整改。二是制定印发了《关于开

展 2024年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的通知》，选取了 34个项目，

涉及资金 5.60 亿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 26 个，整体支出 8 个（6

个乡镇和 2个县直部门）。三是制定了《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开

展 2024 年财政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的实施方案》，委托了两家第

三方公司对财政重点项目进行绩效评价，选取了重点项目 54个，

涉及资金 11.00亿元，涉及单位 44个，完成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

报告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、绩效目标管理评估报告、习惯过

紧日子评估报告、国有资产管理评估报告。

四、结果导向，为发展赋能。建立“单位自评+部门评价+财

政重点评价”机制。以完善财政评价工作机制为切入点，从一般

公共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、政府基金预

算、财政运行综合绩效、专项债券资金、政府投资基金等领域，

采取“财政为主、机构为辅、第三方机构参与”的模式开展财政重

点评价。一是建立绩效评价结果报告和公开机制。将绩效评价结

果汇报县政府，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；将绩效评价结果报送县人

大审查，接受人大监督；注重评价结果与审计部门共享，审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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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参与验收绩效评价结果，用作专项审计参考依据；将绩效评价

纳入财会监督范围，形成有效闭环管理。加大公开力度，对评价

对象基本情况、评价过程、主要绩效、存在问题、意见建议，以

及得分和等次等在县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开，增强资金使用绩效

透明度。二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。严格预算执行，持续健全

完善“以评促改，以改促升”工作机制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

益。根据评价结果调整完善政策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，提高

部门综合管理效率。坚持将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，

作为提升财政财务管理水平的重要参考，促进绩效评价融入预算

管理全过程，推动优化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，助力

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五、强化信息宣传，创造良好舆论氛围。按照庆阳市财政局

《关于在全市财政系统开展“点燃预算绩效管理智慧明灯，挖掘

财政资金提质增效潜能”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》(庆市财机党

〔2024〕12号)文件精神，向市财政局报送 1篇题为《浅谈对预

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思考》的预算绩效管理理论文章参赛，在市财

政局官网发布《盯目标 管源头 重运用 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

增效》《宁县财政局多措并举促进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》《宁

县财政局：多点发力 全面推进着力构建绩效管理“新矩阵”》《宁

县财政局多措并举促进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》4篇信息报道，

在县融媒体“爱宁县”信息平台发布《宁县财政局全力推进预算绩

效管理工作稳步向好》《宁县财政局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想》《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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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财政局召开 2024年财政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反馈会》3篇信

息报道，在新甘肃客户端发布信息 2则，创造了良好舆论氛围。


